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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結算所規則及程序 
第七章  

 
儲備基金及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 

 
儲備基金的補充 

 

707A.(c) 期貨結算所須按其認為合適的方法以口頭或書面通知期貨結算所參與 者任何補充供款

的要求。期貨結算所可要求該補充供款於根據規則第 706 條運用款項的當時或之後履

行。在不影響期貨結算所根據規則第 706C 條對償還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的任何權利

下，所有補充供款須不 遲於期貨結算所發出要求的一日內或由期貨結算所指定的其

他時間 內，以港幣或期貨結算所不時規定的任何其他貨幣支付。 
 
 
 

於期交所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統」）內買賣的期貨／期權合約的結算所

程序 
 
第四章    儲備基金供款 
 
4.1   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 
 

於每個月第一個營業日，期貨結算所會按最近期的 60 個營業日的最大儲備基金風險去評

估儲備基金的充足水平，並會在考慮儲備基金風險及當時市況後，決定期貨結算所參與

者須否繳付任何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  
 
期貨結算所將要求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旨在使注入該供款後的儲備基金總現值，

及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的最高可用金額（即等同注入後的 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總

額），的 90%可承受最近 60 個營業日內的所有儲備基金風險。所需的期貨結算所參與者

額外供款總額可用以下公式計算﹕ 
 

MEX   =  90% x (BEF + HPAD + CAC) 
MEX   =  90% x (BEF + HPAD + HPAD) 
HPAD  =  (MEX ÷ 90% - BEF) ÷ 2 
 

其中﹕ 
 
MEX   表示最近 60個營業日內儲備基金的最高每日風險； 
 
BEF   表示儲備基金的基本成份 (即儲備基金總現值減去期貨結算所參 

與者額外供款總額)； 



 
HPAD 表示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總額；及 
 
CAC  表示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最高可用的金額（即等同注入後的期貨結 

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總額）。 
 
除每月定時評估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要求外，若每個營業日計算的儲備基金的最

高每日風險超出現有儲備基金總現值及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最高可用的金額總和的 90%，

期貨結算所亦會要求根據上述算式重新計算並要求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但主席

可於下列其中一種情況下酌情豁免期貨結算所參與者繳付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 
 

(a) 當有關營業日（即計算日）屬於該月的最後四個營業日，及當時的儲備基金風險

不超過儲備基金總現值及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總和的 30%；及  
 

(b) 當有關營業日並不屬於該月的最後四個營業日，及當時的儲備基金 風險不超過儲

備基金總現值及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總和的 15%。 
 

4.2   每名期貨結算所參與者的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之計算方法 
 

4.2.2  期貨結算所會以下列方式計算每名期貨結算所參與者於最近 60 個營業日的每日

平均淨額按金責任總額﹕ 
 

期貨結算所參與者的每日平均淨額按金責任總額 
  
=   ∑ 期貨結算所參與者於第 j 日的淨額按金責任總額  

60  
 
其中 j = 1, 2 ,3......, 59, 60 

 
4.4A  結算時間 
 

若期貨結算所在任何營業日重新計算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期貨結算所將會在同

一個營業日向每名期貨結算所參與者分發一份列明應支付或獲發還金額的結算報表。任

何期貨結算所參與者應支付的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除期貨結算所特別指明外，

會在分發結算報表後第一個營業日下午四時透過直接扣除按金系統從期貨結算所參與者

的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公司戶口中記除。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須確保其直接扣除按

金系統中的戶口存有足夠款項應付任何於結算報表內之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要求。

任何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盈餘會在同日透過直接扣除按金系統記入期貨結算所參

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公司戶口內。為免生疑問，任何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

外供款會透過直接扣除按金系統以港幣或期貨結算所不時規定的任何其他貨幣結算。 
 

4.5   實例 
 

以下例子說明如何收取及退還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為作說明用 途，以下參數將

予以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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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假設儲備基金金額按最近 3 個營業日的最高風險釐定，而非規定的 60 個營業日;  
 

(ii) 儲備基金充足水平的每月定時評估在例子中的第四日，而當天是該 月的第一個

營業日; 及  
 

(iii) 假設儲備基金金額為 200,000,000 港元 (只有儲備基金基本成份，並 沒有任何期

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 。 
 

 
日期 

 
風險 

期貨 
結算所參與者甲 

(全面結算參與者) 

期貨 
結算所參與者乙 

(結算參與者) 

期貨 
結算所參與者丙 

(結算參與者) 
     
第一日  150,000,000  50,000,000 30,000,000 20,000,000 
第二日 150,250,000  50,000,000 30,000,000 20,000,000 
第三日 279,000,000  50,000,000 30,000,000 20,000,000 
第四日 306,000,000  150,000,000 140,000,000 10,000,000 

 
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要求會以下列方式計算﹕ 
 
4.5.1  在第四日，最近三個營業日的最高風險  

= 279,000,000 港元 
 
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要求總額  
= (279,000,000 ÷ 0.9 –200,000,000)港元÷2  
= 55,000,000 港元 
 

4.5.4  由於期貨結算所參與者甲為全面結算參與者，其只在其供款要求高 於 6,000,000 港

元時始須供款，故此須在根據本程序第 4.2.4 條所列公式計算的期貨結算所參與者

額外供款總額數字上加上該 6,000,000 港元，以獲得額外的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

供款 55,000,000 港元。 
 

期貨結算所參與者甲的供款 
 
= (50,000,000  x  61,000,000) 港元 

100,000,000 
= 30,500,000 港元 
 
由於期貨結算所參與者甲為全面結算參與者，其實際上將獲得 6,000,000 港元的豁

免，故其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要求為 24,500,000 港元。 
 
以同樣方法計算，期貨結算所參與者乙及丙的期貨結算所參與者 額外供款要求分

別為 18,300,000 港元及 12,200,000 港元。  
 



期貨結算所參與者甲、乙及丙被要求作出的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 供款總額為

55,000,000 港元，即可用作承受本程序第 4.5.1 條計算的風險所需之金額。 
 

4.5.6  於第五日，觸發了按本程序第 4.1 條的重新計算條件。最近三個營業日的最高風險

是 306,000,000 港元。  
 

採用本程序第 4.1 條所列公式，新的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要 求總額為  
 
= (306,000,000 ÷ 0.9 – 200,000,000)港元÷2  
= 70,000,000 港元 
 
由於期貨結算所參與者甲是全面結算參與者，並可獲豁免達 6,000,000 港元的要求

金額。就本個案而言，由於其要求的金額相 等於 38,000,000 港元，故此期貨結算

所參與者甲須作出供款 32,000,000 港元。 
 

期貨結算所 
參與者 現有供款 供款要求 

將要收取/  
(獲退還)金額 

    
甲 24,500,000港元 32,000,000港元 7,500,000港元 
乙 18,300,000港元 30,400,000港元 12,100,000港元 
丙 12,200,000港元 7,600,000港元 (4,600,000 港元) 

 
在比較每名期貨結算所參與者新的供款要求與現有供款後，期貨 結算所參與者甲

及乙會被分別要求繳付 7,500,000 港元及 12,100,000 港元，期貨結算所參與者丙會

獲退還 4,600,000 港元。 
 

4.6   終止期貨結算所參與者資格 
 

4.6.1  退任 
 

(aa)   退任的期貨結算所參與者必須全數履行期貨結算所於收到 其退任通知書的營

業日或之前所發出的任何儲備基金供款 要求或對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的償

還責任。期貨結算所參與 者亦必須全數履行期貨結算所要求的任何補充供

款，除非在 發出要求當日或之後的一個營業日之內，期貨結算所收到該期

貨結算 所參與者的退任通知書，則該期貨結算所參與者的責任將不 超過於

下述 (ab) 段落所描述的限額。 
 
(ab)  當期貨結算所參與者向期貨結算所提交退任通知後，其對提 供儲備基金供款、

應期貨結算所的要求提供補充供款和償還 有關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供款的

責任，即 (i) 於收到退任通知書當日之後所要提供的儲備基金供款及償還有

關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及 (ii) 於期貨結算所收到該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退任

通知書前一個營業日之後要求提供的補充供款，將不超過於期貨結算所收

到退任通知書當日其儲備基金供款要求和期貨結算所或然墊款償還 (即等同

其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額外供款的要求) 要求的總額，及該總額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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